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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全国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工作方案》部长专题会 

会议纪要 

为保障全国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，2011

年 4 月 29 日,环境保护部组织召开了《全国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

评估工作方案（2011-2015 年）》（送审稿，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部长

专题会。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石效卷处长在会上就《方案》作了专

题报告，环境保护部各司主要领导以及环境规划院、中国环境科学研

究院主要领导出席会议并提出各自的意见和建议，环境保护部张力军

副部长主持审议《方案》并发表了重要讲话。 

环境保护部各司主要领导代表各司，表示同意和支持全国地下水

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工作的开展,并对《方案》提出了各自的意见

和建议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一、加强沿海城市地下水环境监测，关注海水倒灌问题；加强对

地表水污染浅层地下水的长三角、珠三角以及辽河平原等地区的调

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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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充分借鉴其他各项相关专题工作成果，科技司表示可提供《地

下水污染风险源识别与防控区划技术研究》、《区域地下水污染监测系

统和风险管理关键技术研究》以及水专项的松花江流域浅层地下水的

相关调查规范、标准等成果作为支持； 

三、成立专门机构组织此项工作，吸纳相关部门技术单位到工作

组，多调查少监测，多利用现有资料和井位，节约经费和减少工作量，

加油站工作量大、技术复杂建议抽样调查，建议增加西部试点省； 

四、加强新闻宣传力度，编制新闻宣传战略方案，设置专门网站

实现信息开放、公众参与。 

最后，张力军副部长做总结讲话并组织议定以下事项： 

一、原则通过《方案》，请污染防治司继续组织环保部环境规划

院抓紧修改，修改后的《方案》要尽快征求试点省（市）人民政府及

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，完善后尽快发文布置工作。 

二、《方案》要明确资金筹措方式，以地方为主、中央补助为辅。

请规财司向财政部继续争取资金支持。 

三、请规划院安排专门人员组织对《方案》的指导与实施，并按

财务规定进行投招标、核拨工作经费，确保工作质量。 

 

报送：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

抄送：试点省领导小组、各专题技术组 

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             2011 年 4 月 2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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